
 

 

 

 

 

 

 

 

 

 

 

 

恢复香港公司注册指引 

 

一、 引言 

 

在新《公司条例》下，若香港公司已解散，或该公司的名称已根据第 746 或 747 条或前身条

例从公司登记册剔除，其公司的董事或成员可在公司解散日期后的 20 年内，申请以行政方式

恢复注册。 

 

但请注意，该行政方式恢复注册程序并不适用于因撤销注册或清盘而解散的公司。 

 

公司注册处处长获赋予权力以行政方式将公司恢复列入公司登记册，而无需按旧条例的规定

向原讼法庭提出申请。 

 

二、 申请条件 

 

除非以下指明的四项条件及处长认为合适的任何其他条件均获符合，否则申请将不获批准︰ 

 

１、 在有关公司的名称从公司登记册剔除时，该公司正在营运或经营业务； 

２、 如公司有任何位于香港而已归属政府为无主财物的不动产，政府已不反对该公司恢复注

册； 

３、 申请人已向公司注册处处长交付有关文件，而该等文件是使处长备存的纪录能反映最新

情况所需的；及 

４、 政府在解散期间处理有关财产或权利的费用、开支及债务，或政府就有关申请的程序而

招致的费用、开支及债务，均由申请人支付或付还。 

 

申请人须支付港币 2,700 元，作为以行政方式恢复公司注册的费用。即使申请不获批准，已

缴的费用不会退回。 

 

三、 申请结果 

 

注册处处长须就以行政方式恢复公司注册的申请所作出的决定，通知申请人。如处长批准申

请，有关公司于处长发出通知的日期起恢复列入公司登记册。处长会登记该通知，并会在宪

报刊登关于该公司恢复注册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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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影响 

 

如公司通过行政方式恢复列入公司登记册，则它须视为一直持续存在，犹如它不曾解散一样。

原讼法庭可应任何人的申请，作出它认为公正的指示及命令，以尽量使有关公司及所有其他

人的境况不变，犹如该公司不曾解散一样。 

 

五、 恢复注册时的公司名称 

 

公司应是以其原有名称恢复列入公司登记册。如原有名称自该公司解散后已被另一公司采用，

则该公司须在恢复注册后的 28 日内更改其名称。 

 

如果您需要进一步的资讯或协助， 烦请您浏览本所的官方网站 www.kaizencpa.com 或通过下列

方式与本所联系： 

电邮： info@kaizencpa.com 

电话： +852 2341 1444 

手提电话： +852 5616 4140, +86 152 1943 4614 

WhatsApp, Line 和微信： +852 5616 4140 

Skype: kaizencpa 

 

 

http://www.kaizencpa.com/

